关于学生教材有关问题的说明
各学院：

临近毕业，关于教材费有关问题的反映较多，为答疑解惑，让每一位学生明明白白缴费，现将教材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教材费的收取

教材费每学年收取一次，每年暑假后教材费随学费、住宿费一并收取。2011年、2012年、2013年教材费收取标准分别为本科生300元.生/年、专科生400元.生/年；2014年500元.生/年、专升本300元.生/年。
二、已用教材费的统计

教材服务中心于2015年1月份统计了2011至2014学年度三学年的教材领用情况，于2015年4月份统计了2014至2015学年度一学年的教材领用情况。至此，教材服务中心已按专业统计了2011至2015学年的实际领用教材金额，并经相关班级班长签字确认。

三、教材费的结算
教材费结算依据多退少补的原则。财务处根据每个专业收取的教材费金额和教材服务中心提供的实际领用教材金额，核算出每个专业应该补交或退还的教材费金额，并通知到每个学院。需要办理退款的，由各学院报账员统一领取后分发到相关专业；需要补交的，相关专业收齐后由报账员到财务处补交。
特此说明。
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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